
华泰财险附加赔偿标准条款（2025 版 CB-T） 
 

（a）对于建筑物、机器、厂房及所有其他财产和内有的物品（除非本条款下文明确规

定），赔偿标准是根据置换和恢复约定以及额外的重置成本约定确定的重置、替换或修理费

用。 

 

前提是，如果被保险人要求赔偿受损财产的补偿价值，保险人将向被保险人赔偿该财产遭

受损害之时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均将赔偿被保险人根据置换和恢复约定以及额

外的重置成本约定所支付的费用。 

 

置换和恢复约定 

 

对于建筑物、机器、厂房及所有其他财产和内部设施，赔偿金额应按照恢复损坏的被保险

财产时产生的恢复费用进行计算，但应遵守下述规定： 

（i）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重建、置换、修理或恢复（可在任何其他场所，按照被保险人要

求的任何方式进行，但不应增加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必须在保险人确认赔偿金之后以合理

的方式启动并执行，未能遵守前述要求致使所需费用超出在重建、置换、修理或恢复以合

理的方式启动并执行的情况下根据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规定的应付金额的，保险人对于

超出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了解并同意，如果被保险人没有按照本条款的规定对财产进行恢复或置换，那么保险

人的赔偿责任仅限于受损财产的实际现金价值，除非本保险合同另有相反的细节规定或者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另有其他相反约定。实际现金价值指在损失发生之日，用同等材质和质

量的材料修理或置换被保险财产的费用，但应扣除适当贬值和折旧费用。 

（ii）如果适用本附加条款的任何被保险财产受到损坏无法修理，被保险人可（在不增加

保险人责任的情况下）将该财产置换为采用现有技术的类似财产。替代财产不得比受损财

产的全新状态更好。 

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项下扩展承保未损坏财产的置换，但仅限于为使未损坏财产的剩余

部分与受损并经过修理或置换的财产协同运作。未损坏财产的置换受限于适用的分项责任

限额。 

（iii）恢复可能导致被保险人所有生产流程或其他设备的扩张，在此情况下，保险人的责

任应限于将被保险人所有生产流程或其他设备的损坏恢复到损坏发生时的状态所产生的费

用。 

（iv）如果适用本附加条款的任何被保险财产仅发生部分损坏，保险人的责任不应超过该

财产完全损毁时保险人应当支付的恢复费用。 

（v）如果被保险人选择用不同的财产对完全损毁的财产进行恢复或置换，那么，不论恢复

或置换的财产与完全损毁财产的用途是否相同，保险人支付的金额以以下金额中的较低者

为准： 

（1）该不同财产的成本；或者 

（2）将完全损毁的财产恢复或置换为类似财产所需支付的置换费用，但恢复后的状态不

得比其全新状态更好。 

（vi）尽管下述（a）项中有关于“恢复”的定义，如果丢失或损毁的财产被置换为比其

全新状态更好的财产： 

（1）保险人仅负责向被保险人支付根据（a）项所述“恢复”定义对丢失或损毁的财产进

行恢复所发生的费用；以及 

（2）被保险人应负责支付恢复为更好财产所需差额。 

（vii）不论本附加条款有任何相反规定，如果被保险人选择购买现有的一栋或多栋建筑物

（无论是否包括机器、厂房和所有其他内部设施，但存货除外）以置换完全损毁的建筑

物，则此类置换应被视为本附加条款项下的“恢复”，但不增加保险人的责任。 

如果购买的一栋或多栋建筑的总置换价值和总体积（根据屋顶和外墙进行测量）都小于已

损毁的一栋或多栋建筑的总置换价值和总体积（根据屋顶和外墙进行测量），则本附加条款

项下的总赔偿金额应包括未被置换的建筑体积部分的额外费用，该额外费用应当等于且不



得超出在没有本条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规定计算的赔偿金额的相应部

分。 

如果购买的机器、厂房和所有其他内部设施（不包括库存）的总置换价值和总数量都小于

已损毁的机器、厂房和所有其他内部设施（不包括库存）的总置换价值和总数量，则本附

加条款项下的总赔偿金额应包括未被置换的机器、厂房和设备（不包括库存）部分的额外

费用，该额外费用应当等于且不得超出在没有本条规定的情况下根据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

险规定计算的赔偿金额的相应部分。 

（viii）处理本保单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项下的索赔时，保险人应依据保险合同的条款

和条件，基于修理、恢复或置换丢失或损毁的财产（包括因任何本保险承保的丢失或损毁

而需要进行测试、调试或任何可靠性试验或性能测试所产生的费用）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向

被保险人进行赔偿，即使这些费用可能与该等财产的原始成本不同，并包括所有税费和进

口关税，即使这些税费和进口关税在保险期间开始后有所变化或开始征收，但前提是被保

险人应当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尽快告知保险人增加保险金额，以反映税费和进口关税的增

加，并支付可能需要的额外保险费，但不增加保险人对于不含税部分的保险责任。 

在计算修理、恢复或置换被保险财产的费用时，应考虑根据保险条款在计算保险金额时所

需考虑的费用因素，如果被保险人对被保险财产进行了修理、恢复或置换，保险人应赔偿

修理、恢复或置换的费用，包括劳务费用及其他衍生的间接费用，以及合理可计算的利

润。 

对于被保险财产的丢失或损坏，被保险人可完全自行决定在任何其他地点按照被保险人要

求的方式进行恢复或置换，但不增加保险人的责任。 

 

以下“恢复”的定义适用于本附加条款： 

（a）在财产丢失或完全损毁的情形下：对于建筑物，“恢复”指重建该建筑物，对于建筑

物之外的财产，“恢复”指用类似财产对其进行置换；无论哪种情况，“恢复”均指恢复到

丢失或完全损毁财产的全新状态，而非恢复到比其全新状态更好的状态。 

（b）如果财产损坏：“恢复”指对损坏及损坏部分进行修理，使受损财产恢复到全新状

态，而非恢复到比其全新状态更好的状态。 

 

额外的重置成本约定 

 

本保险合同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扩展承保为符合任何市政或其他法定或主管当局的法

令，法规或任何规章的要求而发生的复原（包括拆卸，拆除，废除，重新调试和维护）损

坏和/或未损坏财产的额外费用;但须遵守以下规定以及本保单的总则，第一部分财产损失

保险的条款和条件以及适用于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的责任限额及分项责任限额。 

 

具体约定： 

 

（i）重置工作（如果上述法令，法规或规章的要求需要全部或部分地在任何其他场所进

行，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增加的责任），必须根据当时情况合理调度地启动和实施，否

则，如果重建、更换、修理工作不及时，致使所需费用超出重建、更换、修理工作在适当

时间开始并合理调度的情况下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第一部分财产损失保险应当赔偿的金

额的，保险人对超出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ii）理赔金额不包括为遵守在发生损害之前被保险人已被要求遵守的任何此类法令、法

规、规章或要求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b）对于原材料、物资和其他非被保险人生产的商品，赔偿标准是替换地当时的替换费

用，如果没有替换财产，则为被保险人获取该财产的原始成本或财产受损地当时的价值

（以高者为准）。如果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该财产已无用处，则无论其是否被替换，赔偿

标准均是被保险人获取该财产的原始成本或财产受损地当时的价值（以高者为准）。 

 



（c）对于正用于生产的材料，赔偿标准是替换地当时的原材料替换费用加上受损地当时的

人工成本和所有其他相关的管理费用。 

 

（d）对于被保险人制造的产成品，赔偿标准是原材料的替换费用加上人工成本和其他用于

或分配给产成品的管理费用（但扣除利润部分）或重新制造该产品的成本（以低者为

准）。 

 

（e）对于仍由被保险人负责的已售出未交付产品，根据销售合同的规定由于发生损害而全

部或就损失部分解除销售合同的，赔偿标准是合同金额或被保险人由于合同部分解除而损

失的那部分合同金额。 

 

（f）对于计算机系统、记录（包括软件）、文档、手稿、有价凭证、证券、契约、微刻文

件、说明书、计划、地图、胶卷、抵押文件、摘要、绘图、设计、书本、商业账簿、多媒

体及其刻录数据和其他类型的记录，赔偿标准是其复原、替换、复制或恢复费用，包括： 

（i）收集、汇编、搜索信息的费用； 

（ii）其内含的信息， 

但不包括所涉信息对被保险人具有的价值；如不需要复原、替换、复制或恢复，赔偿标准

是损害发生地当时空白文具用品的替换成本。 

 

（g）对于样式、模型、模具、夹具、模板、印模或鞋楦，赔偿标准是修理或替换成本（如

实际发生替换），否则是损害发生地当时该财产的价值。 

 

（h）对于玻璃，赔偿标准是修理或替换破损玻璃的费用，包括：临时百叶窗和/或更换破

损玻璃期间安保服务，玻璃上广告画或装饰，玻璃上防盗自动警报、录音录像或保护膜的

更换，窗框和陈列橱框以及玻璃上的设备和热反射材料或工序的移除和重装。 

 

（i）对于待拆营业场所，赔偿标准是建筑材料和/或房东固定装置和设备的残值或者由于

财产受损而增加的拆除费用（以高者为准）。 

 

（j）对于被保险人是合同一方的合同所涉财产，赔偿标准是被保险人在合同项下应向对方

支付的金额或者财产被替换情况下在替换地当时的替换价值（以高者为准）。 

 

（k）对于损害发生时由被保险人负责或被保险人在法律上应承担责任的客户商品，如属于

保险合同第一部分下的被保险财产，赔偿标准是替换地当时的替换成本。 

 

（l）对于以约定价值投保的被保险财产，如果受损财产被修复，赔偿标准是实际修复费用

或约定价值的全额（以低者为准）。如果没有修复受损财产，则赔偿标准是其补偿价值或约

定价值（以高者为准）。 

 

（m）对于董事、合伙人、业主和员工的个人财产，赔偿标准是替换地当时的替换成本。 

 

（n）如果发生的损害影响到了标签、容器或包装物，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高于新标签、

容器或包装物的成本以及修理商品的费用，但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受

损商品的保险价值。 

 

（o）对于成对或成套财产，赔偿标准是损失发生前市场价值或替换价值（以高者为准）与

损失发生后市场价值或替换价值（以高者为准）之间的差额或者保险合同另行约定的金

额。 

 

（p）艺术品的赔偿标准是其评估价值；如果没有评估，则为原始获取成本或损失发生时的

市场价值（以高者为准）、类似属性和质量的实际替换成本或将其复原、修理至损害发生前



实质相同状态所需成本加上因损害导致的市场价值减损部分。 

 

“艺术品”是指油画、蚀刻版画、照片、挂毯、艺术玻璃窗、珍贵地毯、雕塑、雕像、古

典家具、古典首饰、古董摆件、瓷器及具有稀有性、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类似物品，但

不包括车辆、硬币、邮票、皮毛、珠宝、宝石和贵金属。 

 

评估使用的货币应当与损失使用的货币相一致。损失所使用的货币若非美元，则应当按照

赔偿损失时的市场汇率转换成美元金额。 

 

如果在本条款规定的相关日期不存在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则由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协商确

定价值，如无法协商确定，应根据争议解决条款处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